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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4409号 

申请人：梁智，男，汉族，1995 年 8 月 2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海珠区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品臻奶茶店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

区新港西路 229号首层之二房。 

经营者：李玉翔，男，1972年 4月 14日出生，住址：桃园

市平镇区。 

 

申请人梁智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品臻奶茶店关于工资

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

梁智到庭参加庭审。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

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 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

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1年 8月 17日至 2022

年 8月 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

年 8 月 17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未足额支付节假日加班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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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82.47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不签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关

系经济补偿 6559.23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年 8月

28日至 2022年 9月 16日被胁迫期间工资 3019.2元；五、被申

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8 月 17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未休年

休假工资 2664元；六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年 9月 17日

至 2022年 8月 17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48101.02元。 

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意见。 

 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1年 8月

17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任奶茶店员，在职期间未缴纳社会保险费，

后因被申请人门店关闭，未安排其具体工作，故其于 2022年 9

月 21日离职。申请人对此提供门店工作照片、营业执照打印件、

微信转账记录及排班表等证据予以证明。经查，营业执照所载

明的单位名称为“广州市海珠区品臻奶茶店”；微信转账记录

备注的名称为“奶茶店长杰哥”；排班表载有包括申请人在内

的多个人员名字。被申请人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此予以反驳。本

委认为，申请人作为主张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当事人，

其对双方劳动关系存在的待证事实负有初步的举证证明责任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提供门店工作照片和营业执照打印件拟证明其

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。由于工作场所系用人单位对外经营、

对内管理的空间载体，系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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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表现形式，故工作场所实则系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涉及劳资双

方权利义务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如若认为申请人

所工作的场所并非其对外经营的门店地址，则应提供其门店的

具体位置及设备摆设情况对此加以反驳，此并无超出其举证能

力范围，且亦系其应尽之反驳义务的举证要求，然其并未切实

履行该举证责任，故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另，

由于营业执照系经营主体身份合法性及行为正当性的证明材料，

涉及经营主体的对内及对外行为的切身利益，故营业执照之于

用人单位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和重要性，非企业内部人员不具有

获取此执照的便利性，鉴此，本委有理由相信申请人提供的营

业执照打印件系基于工作便利而获取。同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之规定，用人单位具有建立职工名

册备查的义务。是故，被申请人在未提供职工名册对排班表中

所载明的人员身份予以否定的情况下，无法排除当中载明的人

员系其内部员工之可能性。综上，鉴于被申请人未有效履行自

身举证义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

六条之规定，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故此认

定申、被双方存在合法有效劳动关系。加之被申请人未举证证

明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和离职日期与事实不符，遂本委对申

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予以支持，确认双方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至

2022年 8月 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 

二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每天工作 10小时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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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每月一般休息 4 天，工资为 22.2 元/小时，其在职期间加

班 202.94小时，其中包括节假日加班 26小时，具体为 2021年 10

月 1 日和 2 日加班 11 小时，2022 年 1 月 1 日加班 6 小时，

2022年 5月 1日加班 4小时，2022年 6月 3日加班 5小时，故

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上述期间加班工资。经查，申请人提供的排

班表显示其每月排班时间主要为 7 小时至 8 小时。本委认为，

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
释（一）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，应当就

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。本案中，申请人提供的排班表

显示的排班时间无法反映其在职期间每月存在延时加班的情形，

且排班表为每天上班至下班时间的预安排，实际的工作时间理

应扣减期间用餐及休息的时数，否则有违公平合理原则，亦不

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人体机能的正常需求。因此，结合申

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在职期间存在延时加班的事实。

另，申请人所主张的节假日加班行为，因其在职期间每月已领

取工资，且对工资数额持明确知悉的态度，但未有任何证据显

示其在领取工资时曾就工资数额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，或向相

关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投诉，故其按月领取工资及每月按照要求

正常提供劳动的行为，可反映其对工资数额应予以接受，否则

明显有违普遍大众对劳动者正常提供劳动和领取劳动报酬之间

行为逻辑的认知常理。综上，申请人在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

对自身主张充分性及合理性予以证明的情况下，根据《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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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其对此应承担

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因此，本委认为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缺

乏有效依据，对此不予支持。 

三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本委认为，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并

无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劳动者据此解

除劳动关系可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。因此，申请人该项

仲裁请求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、

第四十六条规定之情形，于法无据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 

四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向被申请人提出要求缴

纳社会保险费后，被申请人每天仅安排其工作 2 小时，以此胁

迫其离职，因其属于全日制劳动关系的员工，故被申请人向其

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，而应按照每天工作 8 小时

的标准向其支付此胁迫期间的工资。本委认为，依庭审查明的

事实可知，申请人在职期间实行小时工资制，并非月薪制度，

故其在职期间每月工资收入应以当月时间出勤时数为基础，而

非按照月薪标准的出勤天数加以确定。根据查明的事实显示，

申请人工资为 22.2 元/小时，并未低于广州市最低小时工资标

准，不违反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条之规定。因本案现

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约定申请人每天工作时数需为 8 小时，故

申请人要求按照每天 8 小时计发其在职期间工资，缺乏依据，

本委不予采纳。如前所述，申请人并非实行月薪制，故其不能

单方要求按照月薪制度的计薪标准和方式计发在职期间工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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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之小时工资制系以出勤时数为计算基数，故理应以双方约定

的工资时数或用人单位安排的工资时数作为计发工资的基础。

综上，鉴于申请人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对自身主张予以证明，

故本委认为其该项仲裁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对此不

予支持。 

五、关于年假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 2021 年 9 月至 2022

年 8 月期间工资依次为 4120.5 元、3925.75 元、3269.75 元、

3563.1 元、4634.25 元、320 元、3570.95 元、4673.1 元、

3957.15 元、3707.4 元、3396.6 元、4412.25 元、3840.6 元。

本委认为，鉴于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已安排申请人休讫带薪年

休假，故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本案中，因申请

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入职被申请人前已连续工作满 12个月，

或在前任单位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连续工作满 12个月的情形，

故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二条之规定，申请人自 2022

年 8月 17日起方具有享受带薪年休假的资格。另因申请人未提

供证据证明其累计工作年限已满 10年，故对此亦应承担举证不

能的不利后果。因此，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

第十二条之规定，申请人在 2022年 8月 17日至 2022年 8月 31

日期间享有带薪年休假 0天（15天÷365天×5天，取整）。综

上，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六、关于二倍工资问题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因未提供证

据证明已依法履行与申请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之法定义务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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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合同法》第十四条之规定，自 2022 年 8 月 16 日起，视为被

申请人与申请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故申请人主张此

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因

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之规定，

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9 月 17 日至 2022 年 8 月 15 日

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43211.55元（4120.5元

÷30 天×14 天+3925.75 元+3269.75 元+3563.1 元+4634.25 元

+320 元+3570.95 元+4673.1 元+3957.15 元+3707.4 元+3396.6

元+4412.25元+3840.6元÷31天×15天）。 

 

裁决结果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十四条、

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二条，

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

付条例》第四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

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

下： 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1年 8月 17日至 2022年

8月 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 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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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 2021 年 9 月 17 日至 2022 年 8 月 15 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

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43211.55元； 

三、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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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  裁  员 

 

 

二○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

 

 

书  记  员


